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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鲜食螺旋藻》 

编制说明 

一、标准工作概况 

1.1 标准制定的背景与目的 

螺旋藻是世界上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主要微藻品种，其富含高品质（优质）

的植物蛋白质、多糖、类胡萝卜素、藻蓝素、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微量元

素。研究发现，螺旋藻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如降血脂、抗氧化、抗感染、抗癌变、

抗辐射、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因此受到全世界众多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

关注和高度评价。传统的螺旋藻养殖过程中，螺旋藻经采收和喷雾干燥后，由于

高温干燥，藻粉营养成份会有较大损失，如蛋白质发生变性，色素类氧化、糖类

和胺类美拉德反应造成营养损失，类胡罗卜素、藻蓝素减少百分之二十以上，其

他热敏性的生物酶类活性物质也损失显著。 

近年来，鲜食螺旋藻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形式逐渐兴起，由于其主要由封闭

式管道养殖，且不经过喷雾干燥，所以其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得到完全

保存。口感清爽无不良气味、大众容易接受。作为世界上螺旋藻第一生产大国，

我国也率先设计开发出鲜食螺旋藻这一新产品。国内目前已有海口卡斯哈善生物

光合反应器有限公司、南昌安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微藻工程中心、东台市

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陆续推出相关产品。随着鲜食螺旋藻产品的

推出，其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形式，目前鲜食螺旋藻尚无国内外相关标准可以遵

循。为了规范鲜食螺旋藻产品市场并保护消费者饮食安全，经中国科学院烟台海

岸带所牵头，联合国内主要鲜食螺旋藻生产及科研单位联合起草本标准，并申请

作为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团体标准进行公开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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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提出并牵头，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归口

管理，由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海口卡斯哈善生物光合反应器有限公司、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河西学院、深圳

市绿得宝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南昌大学、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海洋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安膳鲜食螺

旋藻有限公司、内蒙古再回首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文件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向学会提出申请立项，标准立项号为青岛微藻

产业学会团体标准项目号：T/QMIS 2022-01，团标名称暂定为《鲜食螺旋藻》。

本文件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网上立项公示，正式批准立项。 

1.3 工作过程 

本文件的工作过程是以国内外现有的相关标准为基础，根据标准涉及范围及

内容，确定评价指标及评判要求。  

（1）组建起草工作组  

本文件的主要承担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海口卡斯哈善生物

光合反应器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河西学院、深圳市绿得宝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南昌大学、东台市赐百年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海洋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通威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安膳鲜食螺旋藻有限公司、内蒙古再回首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明确了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为第一起草单位，主持本文件的起草。  

（2）前期调研及资料整理  

本标准主要参照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食用螺旋藻粉质量通则》、《藻类及其制品》和《食品

中致病菌限量》等标准，在相关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明确工作计划和重点关

注问题，奠定标准框架基础。  

（3）评价指标确定与标准草案编写  



 3 

本文件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向学会提出申请立项，于 2021 年 6 月份形

成标准初稿，并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和 2021 年 8 月 24 日通过网络视

频会议召开首次、二次工作组会议，工作组成员单位各技术专家通过认真讨论、

仔细推敲，确定了最具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测试方法，形成本文件内

容。2022 年 2 月 17 日网上立项公示，正式批准立项。2022 年 7 月 15，起草组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本标准进行了审查和讨论，对本标准中的关键指标及内容

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确认，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建议尽快发布实施。 

二. 标准制定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2.1 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以下相关政策法规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2 标准起草的依据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 草规则》以及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

南》的要求进行编制；技术内容参考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相关标准，并结合国内微

藻企业产品的实际情况。  

2.3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文件制定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适用性、先进性，结构合理、条理清晰、

内容完整、可操作性强，无逻辑和语法错误。 

三. 主要技术内容  

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螺旋藻的质量要求、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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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钝顶和极大螺旋藻经采收、洗涤、过滤、杀菌而制成的可直

接食用的螺旋藻。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黄金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3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SN/T 1113-2002  出口螺旋藻粉中藻蓝蛋白、叶绿素含量的测定方法 

3.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未规定特殊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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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是检验鲜食螺旋藻质量的重要内容。参照《食用螺旋藻粉质量通则》

国家标准相关内容及指标，根据鲜食螺旋藻产品的实际情况来看，对鲜食螺旋藻

外观规定为均匀藻泥状；色泽规定为具有本品特有的绿色或墨绿色；滋味及气味

规定为具有本品特有的鲜藻泥滋味及气味；杂质方面，规定为无肉眼可见外来杂

质。具体检测方法为：取适量样品于洁净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

闻其气味并品尝滋味。经实际验证，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5 鉴别实验 

   为了区分螺旋藻鲜藻与喷雾干燥后藻粉复溶产品，杜绝个别生产厂家可能会

拿喷雾干燥后的藻粉复溶造假，本标准规定了鲜食螺旋藻的鉴别实验。取适量产

品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喷雾干燥后复溶的藻粉在显微镜下会出现明显的藻体断裂

和破损情况，而鲜食螺旋藻应藻丝体完整，无明显藻体断裂、破损、内溶物外泄

等现象（如下图 1）。因此，可以根据本方法排除喷雾干燥后复溶的造假现象。 

  

图 1 显微镜下鲜藻（左）与藻粉复溶产品（右）的光学照片 

3.6 产品理化指标 

3.6.1 水分 

    鲜食螺旋藻藻粉的水分含量间接反映了产品中干物质的量。水分过高，导致

产品中营养物质含量降低，且不易储存和运输。但由于鲜食螺旋藻未经过任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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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过程，所以水分含量较高，一般在 85-96%左右。 

    标准起草组先后收集螺旋藻粉样品共计 10 份，检测其水分的含量(如表 1），

检测发现有 8 份样品水分范围为低于 92 g/100g，占 80%；另有 2 份样品水分高

于 92 g/100g，占样品总比例的 20%。综合考虑培养、采收和包装过程等技术工

艺要求和检测数据，并经起草专家充分讨论后决定，本标准将鲜食螺旋藻水分限

量规定为≤92%。 

3.5.2 蛋白质 

标准起草组共收集螺旋藻粉样品 10 份，检测总蛋白的含量(如表 1），其中

有 9 份样品总蛋白含量高于 5.5 g/100g，占样品总比例的 90%；有 1 份样品总蛋

白含量低于 5.5 g/100g，占样品总比例的 10%。根据国家标准《食用螺旋藻粉质

量通则》，螺旋藻粉蛋白质含量不得低于 55g/100g（其含水量按 7%计），其绝

对干物质蛋白质含量为 59.14g/100g，鲜食螺旋藻中蛋白质含量设为 5.5 g/100g（水

分以 92%计），其绝对干物质蛋白质含量为 68.75 g/100g，显著高于螺旋藻粉的

蛋白质含量。 

综合考虑相关各地气候、水质和藻种等因素，标准起草组认为，鲜食螺旋

藻标准中总蛋白含量的规定为≥5.5 g/100g 较为合理。 

3.5.3 藻蓝蛋白 

藻蓝蛋白是一类普遍存在于蓝藻中具有光合作用的捕光色素蛋白，具有抗

肿瘤、抗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多种生理功能，因此，藻蓝蛋白是鲜食螺旋藻

中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标准起草组收集了不同生产厂家新近生产的鲜食螺旋藻

产品 10 份，通过对该部分样品的藻蓝蛋白含量进行检测发现，不同地域、不同

季节、不同养殖方式所检测得到的螺旋藻藻蓝蛋白含量之间差异较大，其藻蓝蛋

白含量范围为 0.6~5.0 g/100g(如表 1），其中藻蓝蛋白高于 0.8 g/100g 的产品数

量为 9 份，占总样品量的 90%；而藻蓝蛋白含量低于 0.8 g/100g 的样品有 1 份，

占 10%。考虑到藻蓝蛋白在储存或流通过程中的降解情况，起草组建议设定鲜食

螺旋藻中藻蓝蛋白指标为≥0.8 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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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灰分 

鲜食螺旋藻的灰分含量主要反映了螺旋藻藻粉中杂质含量的高低，也含有一

些矿物质元素等，主要与螺旋藻养殖池周边环境、采收时的洗涤次数以及洗涤程

度等有关。对螺旋藻粉中灰分的含量，标准起草组先后收集螺旋藻粉样品共计

10 份，检测发现样品灰分范围为 0.4~0.8 g/100g(如表 1），其中有 1 份样品灰分

高于 0.7 g/100g，占样品总比例的 10 %。起草组建议设定鲜食螺旋藻中灰分指标

为≤0.7 g/100g。 

3.5.5 产品安全指标 

鲜食螺旋藻作为一种即食食品，考虑到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性，起草组建议将

其安全指标从高制定。标准起草组参考了《GB 19643 藻类及其制品》、《GB 29921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等相关国家标准，将鲜食螺旋藻产品的主要微生物指

标，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及致病菌限量等，均进行了适当提高，以充分

保障产品的安全性和消费者的健康需求。标准起草组也对所收集得到的 10 份鲜

食螺旋藻产品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上述有关规定。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涉及国内外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我国鲜食螺旋藻生产企业提供了统一的产品质

量标准，也为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对该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供了依

据，有利于规范我国鲜食螺旋藻产品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鲜食螺旋藻标准作为一种全新的螺旋藻产品，目前，国内外尚无鲜食螺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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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标准发布。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团体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且与有关基础和

相关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青岛微藻产业学会标准，属团体标准，供学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标准应用的建议  

正常情况下，建议每三年由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内容进行评估，如有必要，

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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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鲜食螺旋藻样品检测结果 

序列 产品批号 产地 总蛋白

（g/100g） 

藻蓝蛋白

（g/100g） 

水分

(g/100g) 

灰分

(g/100g) 

菌落总数 

CFU/g 

大肠菌群 

MPN/g 

霉菌 

CFU/g 

致病菌 

MPN/g 

1 20210712 江西 11 2.4 87.8 0.5 6.6×103 <0.3 <10 未检出 

2 20190713 广西 10.5 2.6 77.3 0.4 950 <10 <10 未检出 

3 20180418 海南 8.2 1.8 89 0.8 3.0×104 <10 <10 未检出 

4 20170822 上海 6.1 2.2 94 0.4 3.0×103 <3.0 300 未检出 

5 20101008 上海 1.62 0.6 96 0.5 2.6×103 <3.0 <10 未检出 

6 20210809 江西 11.6 5.05 86.2 0.3 2.8×103 <3.0 <10 未检出 

7 20190717 广西 10.5 2.3 90 0.7 3.2×103 <3.0 <10 未检出 

8 20190820 甘肃 5.67 0.9 90.86 0.47 2.5×103 <3.0 <10 未检出 

9 20200716 甘肃 5.53 1.02 91.48 0.49 2.9×103 <3.0 <10 未检出 

10 20180620 海南 7.9 2.0 88 0.5 2.9×104 <3.0 <10 未检出 

 

 

 


